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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

(立法會CB(1)530/02-03(01)及 533/02-03號文件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向委員簡報 4項中小型企業資助
計劃最近的檢討。該 4項計劃包括中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
材信貸保證計劃 (下稱 “信貸保證計劃 ”)、中小企業市場推
廣基金 (下稱 “市場推廣基金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下稱
“培訓基金 ”)及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下稱 “發展支援基
金 ”)。工業貿易署署長重點介紹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下稱
“中小企委員會 ”)就各項計劃所提出的建議。政府當局認
為適當地提高個別中小型企業的信貸保證額／資助額上

限、擴大個別計劃的涵蓋範圍，以及更彈性地處理中小

型企業的申請等，將會使這些計劃更全面及有效地滿足

到中小型企業的需要，讓更多中小型企業受惠。該項檢

討及中小企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的詳情載於資料文件附

件二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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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2. 陳婉嫻議員詢問合資格獲得該等計劃支援的中小型

企業的規模為何。鑒於經濟低迷，她認為政府當局應考

慮放寬中小型企業的定義，使更多中小型企業受惠。工

業貿易署署長回應時澄清，在該等計劃下，從事製造業

的公司如僱用本地員工的數目少於 100人，便屬於中小型
企業；至於服務業方面，中小型企業所指的是本地員工

數目少於 50人的公司。他補充，中小型企業現時的定義
沿用已久，並為社會人士所接受。

培訓支援

3. 陳婉嫻議員認為培訓基金難以惠及員工。工業貿易

署署長回應時表示，設立培訓基金旨在資助中小型企業

的東主及員工接受與企業業務有關的培訓。他解釋，申

請遭拒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小型企業不符合資助資

格中所列明的準則，例如申請人沒有在培訓課程開課前

提交申請。

4. 陳婉嫻議員進一步詢問，個別員工可否不經其東主

而自行向培訓基金提出申請。工業貿易署署長表示，由

於批出培訓基金的資助時是以公司為單位，加上中小型

企業及政府須就培訓費用作出等額資助，因此培訓基金

只接受東主提出的申請。陳議員表示此項規定可能會對

員工構成壓力，因為他們害怕如果自己的表現在培訓後

沒有進步，便會失掉工作。工業貿易署署長強調，培訓

基金旨在向中小型企業的東主及員工提供培訓資助，藉

此提高他們的競爭力。員工在修畢培訓課程後的表現，

並非考慮是否批准有關申請的因素。

政府當局

5. 陳婉嫻議員詢問被培訓基金拒絕的申請數目、申請

所屬的行業及有關的中小型企業的規模。工業貿易署署

長答覆時表示，截至 2002年 11月底，被拒絕的申請共有
564宗。這些申請被拒絕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人無法提供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請人已用盡其

資助金、申請是在培訓課程開始後才提交、培訓課程與

中小型企業的業務無關等。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

在會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被拒絕的申請所屬

的行業及有關的中小型企業的規模。當局亦會查看有否

關於個別員工擬申請培訓基金但卻得不到東主支持的個

案數字的資料，並提供有關資料予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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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劃的財政狀況

6. 由於信貸保證計劃會出現拖欠貸款的情況，而各項

計劃的涵蓋範圍亦會擴大，單仲偕議員關注政府就該等

計劃承擔的 75億元款額將於何時用罄。

7.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財赤問題日益

嚴重，政府不大可能撥出額外資源推行新建議。工商及

科技局局長預期現時的資金可支持該等計劃運作數年。

他表示政府當局會在 2003年 1月 24日的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會議席上，尋求財委會批准該等計劃的改善建
議。為回應單議員的關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承諾在提

交財委會的文件中，提供各項計劃未來數年的財政狀況

預測及有關的假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補充，中小企委

員會及政府當局會根據新建議的推行情況，持續檢討該

等計劃。

政府當局

8. 中小企委員會中小企業財務及融資圓桌會議召集人

陳子政先生強調，現時的建議是經過中小企委員會仔細

考慮後才提出。他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在該等計劃下批

出的政府信貸額及資助額約為 10億元。中小企委員會估
計現時的資金水平可支持該等計劃繼續運作約 5年。實施
新建議後，該等計劃可繼續運作至 2004年年底。

9. 陳鑑林議員支持有關該等計劃的新建議，以加強對

中小型企業的支援。不過，基於過往推行中小型企業特

別信貸計劃 (下稱 “特別信貸計劃 ”)的經驗，陳議員關注信
貸保證計劃的還款情況，並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

避免有人濫用及拖欠貸款。此外，他認為政府當局應仔

細評審個別中小型企業的資格，特別是其財政狀況，然

後才批准有關申請。

10.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強調，信貸保證計劃有別於特別
信貸計劃，後者於 1998年推出並於 2000年終止運作。特
別信貸計劃目前的拖欠率是 7.5%。另一方面，培訓基金、
市場推廣基金及發展支援基金則向中小型企業提供直接

資助，並不涉及任何還款問題。至於信貸保證計劃，工

商及科技局局長表示，由於該計劃在 2002年年初推出，
獲批貸款的申請人尚未到期還款，在現階段評估計劃的

拖欠貸款情況，屬言之過早。

11. 主席支持中小企委員會對於各項計劃的建議。他詢
問曾被特別信貸計劃拒絕其申請的中小型企業可否向信

貸保證計劃提出申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答稱可以，並

預期該等計劃的擬議改善措施會令更多中小型企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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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儘管有拖欠貸款的情況，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指出

特別信貸計劃已拯救約 8 000家面臨倒閉的中小型企業。

12. 單仲偕議員指出大部分營運設備及器材的使用年期
均少於 5年，他認為把信貸保證計劃貸款的保證年期由 3
年延長至 5年未必恰當。工業貿易署署長解釋，根據現行
安排，信貸保證計劃的所有申請均會由參與的貸款機構

按本身的專業判斷作出審核，然後政府會決定應否就有

關機構擬提供的貸款作出保證。至於還款期應該是 5年抑
或是更短的年期，則會由貸款機構經考慮每宗貸款申請

的理據後作決定。工業貿易署署長補充，營運設備及器

材價值不菲，延長保證年期有助減輕中小型企業的財政

負擔。

計劃所支援的行業

13. 主席察悉該等計劃接獲的申請大部分來自製造業，
他表示委員關注到例如服務業等非製造業所獲得的支援

為何。周梁淑怡議員指出在信貸保證計劃的受惠者當

中，只有大約 30%來自非製造業，她詢問這情況是否由於
宣傳不足，以致未能向非製造業推廣該等計劃。工業貿

易署署長答覆時表示，該等計劃沒有就合資格獲得資助

的行業設下限制。政府當局已安排透過媒介進行宣傳，

向所有行業推廣該等計劃。至於向服務業推廣該等計

劃，工業貿易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已加強此方面的工

作，透過聯絡有關商會宣傳該等計劃及邀請有關的中小

型企業提交申請。根據政府當局的紀錄，大部分來自非

製造業的中小型企業提出的申請均已獲得批准。工業貿

易署副署長解釋，信貸保證計劃接獲來自非製造業的申

請數目較少，可能是有關的中小型企業對營運設備及器

材的需求較低所致。此外，由於從事服務業的中小型企

業申請的貸款金額一般屬於小數目，貸款機構可提供所

需的信貸，無需參與信貸保證計劃。政府當局認為把信

貸保證計劃的範圍擴大至包括提供營運資金信貸保證，

會使更多來自非製造業的中小型企業受惠。

14. 中小企委員會營商環境工作小組召集人許長青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實施中小企委員會的建議，向中小型

企業提供適時的援助。

15. 主席總結事務委員會察悉有關的檢討，並支持中小
企委員會就改善該等計劃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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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月 27日


